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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企业的避税行为与 BEPS 应对
——以国际合作与制度差异为视角

李婷

外交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随着纳税人跨境投资规模与数量的增加，国际避税问题日益严重。国际社会为应对国际避

税问题，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其中包括 BEPS 行动计划。中国近两年提出国际国内双循环的

发展模式，但出口依赖性和投资导向型的经济模式短时间内并不会产生巨大变化，不少学者认为

日本是内需依存性经济，但是出口在日本贸易中仍占有较大比重和重要地位。中日两国跨国企业

数目繁多，范围广泛，涉及汽车制造、电机、医药、化学、金融等，本文以国际合作与制度差异

的视角探讨中日两国企业的避税行为与 BEPS 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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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EPS 项目的概要与背景

BEPS，即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

指跨国纳税人利用国际税收治理体系的不完

善及各国间国情、税制差异等,将利润由高税

地区转移到避税地,减少其全球总税负，导致

对居住国或所得来源国税基的侵蚀,损害税收

利益。传统的避税手法是进入低税率国家，通

过利润转移进行税收逃避，常见手法如业内部

子公司间货物低价出售。

例如，某跨国企业集团旗下有两家子公司，

A公司在法国负责生产某商品，当地企业所得

税率达 30%；B 公司则在爱尔兰负责销售该商

品，这里的税率仅 10%。A 公司单件生产成本

为 10 美元一件，正常市场价是 100 美元一件，

A公司利润 90 美元，应该缴税 27 美元，为了

降低税负，A 将 10 美元的产品以 50 美元的低

价卖给 B 公司，这样一来，A 公司应缴税 12

美元；而 B 公司以市场价 100 美元转售商品，

B公司利润 50 美元，按爱尔兰较低的税率 10%

进行纳税，即 5 美元。通过这种操作，该跨国

企业单件商品应缴税额从27美元降低至17美

元。

2015 年前，巨型跨国公司使用另一种手

段进行避税，“双爱尔兰荷兰三明治”方法，

利用国家间制度的差异进行避税。根据 2011

年英国国会资料和 2013 年美国国会资料，跨

国公司谷歌因避税问题进行听证。谷歌 2012

年净利润约 110 亿美元，谷歌在爱尔兰的子公

司 Google Ireland Ltd.管理全球广告收入，以

“专利使用费”名义支付给谷歌位于荷兰的子

公司 Google Netherlands Holdings BV.，利用

荷兰税法对“欧盟内部特许权使用费”不征税

的规则，让资金免税过境，再转移给位于爱尔

兰的另一家子公司 Google Ireland Holdings，由

于 Google Ireland Holdings 注册在爱尔兰，但

实际管理地在百慕大（避税天堂），爱尔兰不

向其征税，从而降低税负。爱尔兰官方于 2015

年关闭相关规则漏洞，该结构现已部分失效，

但类似操作仍被跨国企业调整后使用
[1]
。

OECD 于 2014 年启动 BEPS 项目，旨在解

决跨国公司利用近年来全球商业模式结构性

变化导致跨国公司实际活动与各国税收制度

和国际税收规则之间的差距，人为操纵应税收

入和逃税问题。其 15 项行动计划包中，第一

项的《应对数字经济的税收挑战》，第五项的

《考虑透明度和实质性因素，有效打击有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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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实践》与第六项的《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

当授予》与中国企业密切相关，国内外研究发

现，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多种避税方式，部分还

可能违法。常见的避税手法包括将注册地迁至

低税率地区，比如 2007 年地方取消“先征后

返”政策后，企业就忙着寻找新的税收洼地；

在集团内部操纵子公司交易价格转移利润，但

过度转移会使子公司业绩下滑；在税率调整前，

“突击支出”或延迟确认收入，2007 年企业

所得税税率改动前，不少高税率企业就提前转

移利润；还有企业通过政商关系获取税收减免。

更有一些激进避税甚至违法逃税案例，如利用

跨境架构转移利润避税，虚假申报高新资质等。

第七项的《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与第

十三项《转让定价文档和国别报告》与日本企

业亦密切相关，根据日本银行的调查，截至

2014 年底，日本在知名的避税天堂开曼群岛

共投资了 63 万亿日元，这一数量仅次于美

国。2013 年，巴拿马文件泄密，使用避税天

堂的避税者的清单被泄露，其中不乏日本名人

和公司名称，包括電通，夏普以及大和証券等

[2]
。

2 中国企业在BEPS背景下的行为与政

策应对

2.1 VIE 架构

在中国国内，企业上市对股东的关联关系

管控和审核得非常严格，20 世纪 90 年代到

2010 年前后，中国部分行业限制或禁止外商

投资，而本国的资本市场难以完全满足中国企

业的融资需求。因此出现通过将公司注册在开

曼群岛后，以协议收购或控股等方式在海外管

理国内的公司，然后再前往香港或者美国上市

的方式。这种方式称为“VIE架构”，也称为

“协议控制”。VIE，即可变利益实体（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是一种经济实体（或企业）

的组织构架，严格来说是一种法律业务结构。

在法律形式上将企业的控制权保留在中国本

地的创业者或投资者手中。可变利益实体架构

是我国企业实现境外上市的重要方式
[3]
。

2.2 腾讯与华为两大跨国企业的对策分

析

2020 年，华为全年营收 8913 亿，净利润

646 亿，纳税是 903 亿。而腾讯的营收是 4820

亿，净利润是 1598 亿，纳税却仅有 199 亿。

华为营收是腾讯营收的近两倍，净利润不足腾

讯的一半，纳税却高出腾讯的 4 倍以上。华为

的注册地是广东深圳，而腾讯的注册地则是在

开曼群岛。腾讯通过 VIE架构将公司注册在开

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每年只需要缴纳少量

的管理费。

华为公司在 BEPS 背景下综合采用五大避

税方法，国际避税地+低税率国家+国际税收协

定+调整资本结构+中间控股公司。华为在荷兰、

新加坡、香港、印尼、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设立

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投资等性质的子

公司，并在荷兰成立了一个全球控股中心，控

股架构转换前，海外欧洲区域的各子公司如果

将股息汇回国内，需要交纳10%的预提所得税;

而寡浓通过控股架构的设置，增加了中间控股

公司，欧洲区域子公司的预提所得降为 0。税

法上，对利息和股息的差别对待使借款利息可

以在税前扣除，而股息则只能在税后分配。华

为的做法是通过对海外子公司借款的方式，使

海外子公司享受到利息支出税前扣除带来的

整体税负降低
[4]
。

2.3 对应 BEPS 的一系列举措

2015 年起，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反避税政

策。一方面，参与国际税收征管合作，遏制跨

国企业全球税基侵蚀行为；另一方面，针对国

内避税问题，制定了不少针对性政策，像细化

合理商业目的判定标准、规范非商业避税安排、

加强境外支付费用管理、完善“受益所有人”

规则等。如今已初步形成反避税机制。在税收

合作上，借助“一带一路”积极推动税务合作

协定的建立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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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企业的应对与制度变化

3.1 难以参与规则制定

与欧美跨国企业在利用避税天堂进行“税

收筹划”相比，日本的跨国企业继续缴纳相对

较高的税款。其背景是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企

业在美国经历的一系列打压以及对日本企业

国际税法的消极态度。结果，日本企业不仅在

世界各地缴纳高额税款，还经常征收附加税，

而且很少在法庭上进行彻底的斗争。日本跨国

企业面临的另一个课题是“不能参与国际规则

的制定”。欧美有很多积极制定规则战略的跨

国企业，而日本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因此，

日本往往不得不接受对本国不利的规章制度

和制度。

3.2 软银的股权操作

2019 年，软银集团（SBG）被曝光通过复

杂的股权操作进行避税。2016 年，软银斥资

3.3 万亿日元收购英国芯片巨头 ARM 后，通过

三步操作达到避税目的：首先，将 ARM的 75%

股份以分红形式转移至集团内部子公司，导致

ARM账面价值大幅下降；接着，把贬值后的

ARM 股份转给软银愿景基金，由此产生巨额

账面亏损；最后，利用免税的分红收入和制造

出的亏损，抵消其他业务利润，大幅降低整体

纳税额。

这种操作之所以可行，是因为日本税法虽

允许用亏损抵消利润，但未禁止人为制造亏损，

且对“人为避税交易”的判定标准模糊。同时，

日本现有税法规则仅针对特定情况，法院判例

也不统一，企业难以预测交易是否合规。相比

之下，G7 其他国家通过引入一般反避税规则

（GAAR），能直接否定无商业实质的避税交

易，而日本缺乏类似条款，导致企业避税空间

较大。软银的避税行为暴露了日本税法在应对

复杂避税手段上的滞后性，未来亟需借鉴国际

经验，完善相关规则，维护税收公平。

3.3 对应 BEPS 的税制改革

日本遵循 2015 年发布的税基侵蚀和利润

转移（BEPS）最终报告的形式，基于该报告

的建议推进国内的法制化等工作。在 2015 年

度的税制改革中，对于在行动 1中已获得各国

认可的部分，即对跨境服务提供的消费税课税

进行了重新审视；作为对行动 2 的回应，在该

报告公布之前就推进了对外国子公司股息收

益金不计入制度的重新审视。在 2016 年度的

税制改革中，作为对行动 13 的回应，完善了

与转让定价税制相关的文档化制度。在 2017

年度的税制改革中，作为对行动 3的回应，对

外国子公司合并税制进行了重新审视。在2018

年度的税制改革中，作为对行动 7的回应，对

常设机构（PE）的范围进行了重新审视。在

2019 年度的税制改革中，作为对行动 4 的回

应，对过度支付利息的税制进行了重新审视；

作为对行动 8 至行动 10 的回应，推进了转让

定价税制的修订。关于行动 6、行动 14、行动

15，在 2017 年 6 月签署了多边条约之后，随

着该条约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已进行了

相应的应对措施。此外，关于行动 5，已确定

由现有的税制来进行应对。

4 中日企业 BEPS 应对的异同分析

在应对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问

题上，中日企业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诸多差

异。

一方面，中日两国均重视国际规则并积极

参与应对。另一方面，两国企业都在一定程度

上面临着国内反避税制度有待优化的情况。在

政策导向与监管方式上，中国以行政主导加强

监管，政府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征管

合作，出台一系列针对性政策打击企业避税行

为，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查处力度较大；而日本

则以制度规范和企业自律为主，通过完善国内

税制引导企业合规纳税，主张完善税制引导。

从企业具体避税手段和应对策略来看，中国企

业由于国情，避税活动往往基于 VIE架构；日

本企业避税案例相对集中在大型企业，如软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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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通过复杂股权操作，利用集团内部股份转

移制造亏损以避税，多数日本企业纳税相对规

范，但在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度低，处于被动遵

守的地位。

中日两国在应对 BEPS问题上各有特点。

未来，两国可相互借鉴经验，中国可学习日本

完善制度规范的做法，日本可参考中国强化行

政监管的举措，共同提升应对国际避税问题的

能力，维护公平的国际税收秩序。

结语

BEPS行动计划的出台，对中日两国企业

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促使两国企业重新审视

自身税务策略，也给企业运营带来了新的挑战

与机遇。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在积极应对国际

税收规则变化时，既要调整海外布局与税务筹

划方式，又要适应国内不断强化的反避税监管

环境。日本企业则需在维持纳税规范性的基础

上，突破现有税制局限，增强在国际税收领域

的话语权。未来，中日应携手合作，凭借双方

在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积极发声，推动构建

更公平合理、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国际税收新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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